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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共4246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及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分为9个项目：
估价对象1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29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城建·海梓府”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4982号]，估价对象1为该项目17号楼2-16层共29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建筑面积为16452.33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5号院1号楼2层1单元201等[78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亦庄金茂悦”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0785号]，估价对象2为1、17、21、22号楼2-16层共78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46844.31平方米。

估价对象3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合路3号院13号楼1层1单元101等[172]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金域东郡”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4266号]，估价对象3为13号楼1-18层共172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为白领公寓，建筑面积共计10101.13平方米。

估价对象4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7号院3号楼1层1单元101等[92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金茂逸墅”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21526号]，估价对象4为1、4号楼1-21层；2号楼1-20层；3号楼1-16层，共92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55180.06平方米。

估价对象5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8号院5号楼2层1单元201等[733]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亦庄金茂悦南区”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0786号]，估价对象5为5、10、14号楼2-21层共733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为白领公寓，建筑面积共计43750.51平方米。

估价对象6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9号院1号楼23层2单元2304等[96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亦庄金茂府”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9598号]，估价对象6为该项目1号楼2-27层、3号楼1-12层、4号楼1-27层共96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57951.5平方米。

估价对象7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号院3号楼11层1102等[35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属“北京经开汀塘”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9105号]，估价对象7为3、5号楼1-13层、8号楼1-15层共35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21567.74平方米。

估价对象8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为“亦城景园”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开不动产权第0015356号]，估价对象8租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76607.9平方米；估价对象8建筑面积为205197.14平方米，其中经营性面积包含：公共租赁住房158527.96平方米（其中公共租赁住房为114168.85平方米，人才公寓为44359.11平方米），商业用房16697.98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7762.7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5490.63平方米；非经营性面积包含：设备用房及公共配套用房共6717.83平方米。

估价对象9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为“亦城文园”项目，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开不动产权第0015357号]，估价对象9租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1972平方米；估价对象9建筑面积为74303.68平方米，其中经营性面积包括：公共租赁住房57373.44平方米，商业用房6542.45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4784.58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2643.26平方米；非经营性面积包括：设备用房及公共配套用房共2959.95平方米。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共计531348.4平方米。
估价目的：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共4246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及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8月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2年8月5日，估价对象1-7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估价对象8-9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商业、仓储、地下车库，估价对象1-7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估价对象8-9土地取得方式为国有土地租赁，估价对象8-9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租赁年限为公共租赁住房59.44年、商业40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50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7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估价对象8-9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估价对象3
	估价对象4
	估价对象5
	估价对象6
	估价对象7
	估价对象8
	估价对象9
	合计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29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5号院1号楼2层1单元201等[78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合路3号院13号楼1层1单元101等[172]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7号院3号楼1层1单元101等[92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8号院5号楼2层1单元201等[733]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9号院1号楼23层2单元2304等[969]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号院3号楼11层1102等[357]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8022
	23114
	10526
	27167
	45550
	28410
	10801
	92649
	24080
	270319

	
	大写金额
	捌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贰亿叁仟壹佰壹拾肆万元整
	壹亿零伍佰贰拾陆万元整
	贰亿柒仟壹佰陆拾柒万元整
	肆亿伍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贰亿捌仟肆佰壹拾万元整
	壹亿零捌佰零壹万元整
	玖亿贰仟陆佰肆拾玖万元整
	贰亿肆仟零捌拾万元整
	贰拾柒亿零叁佰壹拾玖万元整

	
	单价
	4876
	4934
	10421
	4923
	10411
	4902
	5008
	4515
	3241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0
	0
	0
	0
	0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0
	0
	0
	0
	0
	0
	0
	0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0
	0
	0
	0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0
	0
	0
	0
	0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8022
	23114
	10526
	27167
	45550
	28410
	10801
	92649
	24080
	270319

	
	大写金额
	捌仟零贰拾贰万元整
	贰亿叁仟壹佰壹拾肆万元整
	壹亿零伍佰贰拾陆万元整
	贰亿柒仟壹佰陆拾柒万元整
	肆亿伍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贰亿捌仟肆佰壹拾万元整
	壹亿零捌佰零壹万元整
	玖亿贰仟陆佰肆拾玖万元整
	贰亿肆仟零捌拾万元整
	贰拾柒亿零叁佰壹拾玖万元整

	
	单价
	4876
	4934
	10421
	4923
	10411
	4902
	5008
	4515
	3241
	——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开不动产权第0014982号]等9套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由于估价对象为公共租赁住房且估价对象1、6、7均处于满租状态，评估专业人员未能逐一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查勘。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1-7、9装修状况为地砖地面；部分墙砖、部分涂料墙面；涂料天花，估价对象8人才公寓装修状况为地砖、地板地面，部分墙砖、部分墙纸墙面，石膏板天花；普通公租房装修状况为地砖地面；部分墙砖、部分涂料墙面；涂料天花且未进行户型改造为估价的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的装修及户型结构与上述情况不符，则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一、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12564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12564 
	　
	　
	　
	　

	2）
	土地取得税费
	0 
	　
	　
	0.0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公租房不需缴纳

	A
	住宅
	0 
	16452.33
	0 
	　
	　

	B
	非住宅
	0 
	0
	0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16452.33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251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
	V土
	　
	0.00%
	公租房项目按0计取

	（5）
	贷款利息
	956.0 
	0
	V土
	3.70%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947.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9.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
	　
	　
	　
	

	（6）
	利润
	384 
	0
	V土
	3%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384 
	　
	　
	　
	　

	2）
	（4）项产生的利润
	0
	　
	　
	　
	　

	（7）
	销售税费
	0
	V土
	　
	0.0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14155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
	　
	　
	　
	　
	　

	（1）
	建筑物建造/已建成本
	6461 
	　
	　
	　
	　

	1）
	建安费用
	5758 
	　
	　
	100.0%
	现房100%；在建为综合进度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3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15 
	　
	　
	2.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29 
	16452.33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8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129
	　
	　
	2.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
	V建
	　
	0.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44
	0
	V建
	3.70%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39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5
	　
	　
	　
	

	3）
	（3）项产生的利息
	0
	　
	　
	　
	

	（5）
	利润
	198 
	0
	V建
	3%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98 
	　
	　
	　
	　

	2）
	（3）项产生的利润
	0
	　
	　
	　
	　

	（6）
	销售税费
	0
	V建
	　
	0.0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V建1）
	7032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89.00%
	现房为成新率 

	（9）
	建筑物（V建2）
	6258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20413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由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出：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126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亦1

	B)
	特殊情况修正
	1
	特殊情况
	公园
	水系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其他

	
	
	
	修正系数
	1
	1
	1
	——

	C）
	自持修正
	0.8
	
	
	
	
	
	

	D)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381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X）
	1.0582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

	
	
	
	
	R1
	2

	
	
	
	
	X1
	1.0582

	
	
	
	
	R2
	2

	
	
	
	
	X2
	1.0582

	F
	因素修正系数
	1.0343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1018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
	2546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H
	总额
	12564
	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
	
	　

	
	其中:熟地价
	16753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452.33

	
	其中：政府土地出让收益
	4189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452.33


附表1：北京市住宅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2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1
	1.1
	0.91
	0.68

	2022
	0.53
	0.53
	——
	——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住宅社区成熟度
	周边住宅社区较多且规模较大，住宅社区成熟度较好
	较好
	0.013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0065

	d
	临路状况
	临城市次干道——三海子东路
	一般
	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状况一般
	一般
	0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
	好
	0.0116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可利用程度较好
	较好
	0.0032

	h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一般
	0

	i
	与区域中心的接近程度
	与区域中心的接近程度一般
	一般
	0

	合计（∑Ki）
	0.343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343


（二）收益法

估价对象1已整栋出租，本次评估分为收益期内外进行测算：
租约期内：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3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34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6.9

	
	
	
	
	面积/个数
	16452.33

	
	
	
	
	天/月
	12

	
	
	
	
	空置率（%）
	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25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575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46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2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0.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4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9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0.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032
	　
	　
	　

	3
	年经营费用
	8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0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0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0.00%

	2）
	房产税
	0
	按票据
	费率（%）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0

	
	
	
	
	土地面积（㎡）
	0

	（2）
	维修费
	70.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9.4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5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32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报酬率（Y）
	4.5%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1.40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202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452.33 


租约期外：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1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17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6.9

	
	
	
	
	面积/个数
	16452.33

	
	
	
	
	天/月
	12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597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1）
	建筑物重置价值
	7032
	　
	　
	　

	（2）
	成新度（%）
	85.0%
	　
	　
	　

	3
	年经营费用
	8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0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0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0.0%

	2）
	房产税
	0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0

	　
	　
	　
	　
	土地面积（㎡）
	0

	（2）
	维修费
	70.3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9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3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租约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671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68.60 

	
	
	
	
	年增长比率(g)
	1.5%

	6
	折现价值
	631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16452.33 


估价对象1收益价值＝6313+332＝6645（万元）
· 估价对象8
收益法
（一）估价对象8普通公租房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03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200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6.9

	
	
	
	
	面积/个数
	114168.85

	
	
	
	
	天/月
	12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1679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4041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1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0

	5）
	相关税费
	6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3028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6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0.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6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31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0.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6830
	　
	　
	　

	3
	年经营费用
	118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0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0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0.00%

	2）
	房产税
	0
	按票据
	费率（%）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公租房项目不需缴纳

	
	
	
	
	土地面积（㎡）
	43186.02

	（2）
	维修费
	468.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62.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3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01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2784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59.44 

	
	
	
	
	年增长比率(g)
	1.5%

	6
	单价(元/平方米)
	2439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4168.85 


（二）估价对象8人才公寓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03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200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6.9

	
	
	
	
	面积/个数
	114168.85

	
	
	
	
	天/月
	12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1679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4041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1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0

	5）
	相关税费
	6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3028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6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0.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6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31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0.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6830
	　
	　
	　

	3
	年经营费用
	118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0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0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0.00%

	2）
	房产税
	0
	按票据
	费率（%）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公租房项目不需缴纳

	
	
	
	
	土地面积（㎡）
	43186.02

	（2）
	维修费
	468.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62.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3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01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2784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59.44 

	
	
	
	
	年增长比率(g)
	1.5%

	6
	单价(元/平方米)
	2439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4168.85 


（三）估价对象8商业用房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53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534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4.62

	
	
	
	
	面积/个数
	16697.98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50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507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7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564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1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6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306
	　
	　
	　

	3
	年经营费用
	127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427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35.1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289.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6316.25

	（2）
	维修费
	73.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9.8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38.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26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402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40.00 

	
	
	
	
	年增长比率(g)
	2.5%

	6
	单价(元/平方米)
	20376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697.98 


（四）估价对象8地下仓储用房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4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40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5

	
	
	
	
	面积/个数
	7762.74

	
	
	
	
	天/月
	365

	
	
	
	
	空置率（%）
	2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766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236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5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623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5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9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108
	　
	　
	　

	3
	年经营费用
	18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8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8.1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38.8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88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2936.37

	（2）
	维修费
	15.5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0%

	（3）
	保险费
	4.1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5.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5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64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50.00 

	
	
	
	
	年增长比率(g)
	1.0%

	6
	单价(元/平方米)
	469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762.74 


（五）估价对象8地下车库用房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29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200

	
	
	
	
	面积/个数
	564

	
	
	
	
	天/月
	12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541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9.0%

	1）
	建安费用
	470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1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523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0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9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7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6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087
	　
	　
	　

	3
	年经营费用
	8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3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6.8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14.7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6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5859.55

	（2）
	维修费
	30.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0%

	（3）
	保险费
	8.1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07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50.00 

	
	
	
	
	年增长比率(g)
	1.0%

	6
	单价(元/平方米)
	694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5490.63 


估价对象8房地产价值＝27844+26060+34024+3646+1075＝92649（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1-7均为不动产权利人收购项目，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估价对象8-9为不动产权利人自建项目，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租赁；根据各项目建筑面积、及租金水平分别计算得出各处公共租赁住房及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
	成本法
	20413
	10%
	8022

	
	收益法
	6645
	90%
	

	估价对象2
	成本法
	58130
	10%
	23114

	
	收益法
	19223
	90%
	

	估价对象3
	成本法
	12098
	10%
	10526

	
	收益法
	10351
	90%
	

	估价对象4
	成本法
	68128
	10%
	27167

	
	收益法
	22616
	90%
	

	估价对象5
	成本法
	52589
	10%
	

	
	收益法
	44768
	90%
	45550

	估价对象6
	成本法
	70896
	10%
	28410

	
	收益法
	23689
	90%
	

	估价对象7
	成本法
	28424
	10%
	10801

	
	收益法
	8843
	90%
	

	估价对象8
	收益法
	92649
	——
	92649

	估价对象9
	收益法
	24080
	——
	24080

	汇总
	——
	——
	——
	270319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共4246套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及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公共租赁住房、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481-P13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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